上海市同仁医院重点实验室显示屏采购项目

更正公告
一．采购人名称：上海市同仁医院
二．采购项目名称：上海市同仁医院重点实验室显示屏采购项目
三．采购项目编号：SSCC/B25105-FW(2025)0038-15
四．采购方式：公开招标
五．原采购公告发布日期：2025-11-10
六．更正事项：采购文件
七．更正内容：
1.更正采购文件第四章 招标项目及要求技术指标要求，详见附件。
2.本项目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（开标时间）变更为：2025年12月05日 09点30分。
技术指标要求更正如下（以“★”标示的内容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；以“▲”标示的内容为重要参数指标，出现负偏离的将在评审打分环节作扣分处理）

	P1.25室内全彩显示屏
	小间距显示屏：
★LED 显示屏长宽尺寸：320*160MM

★LED屏幕均需要上墙安装，共3块屏（7360*1120mm、3200*320mm、3200*320mm）

像素点间距：≤1.25mm
单元板分辨率：≥32768Dots
▲封装方式：SMD表贴三合一，灯芯键合线材质为铜线，五面黑灯，表面不反光（提供由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带有“CMA”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，加盖制造商公章）

▲防护性能：具有防静电、防电磁干扰、防腐蚀、防霉菌、防虫、防潮、抗震动、抗雷击等功能；具有电源过压、过流、断电保护、分布上电措施、防护等级达到IP60（提供由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带有“CMA”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，加盖制造商公章）

▲支持PPA碗杯结构、点胶封装、出光方式为单面发光；显示面采用高强度化学防护材质，防碰撞、耐冲击、高耐磨、抗腐蚀、防划痕，可直接擦拭LED附着力≥100N；在灯珠四侧以水平 夹角 45°的方向施加推力 15N，灯珠未破碎或脱落（提供由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带有“CMA”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，加盖制造商公章）

★本项目LED显示屏不接受ODM产品，要求LED显示屏3C认证证书中申请人（委托人）、制造商（生产者）、生产企业三者名称须一致或为同一集团、法人企业，并提供证书复印件，加盖制造商公章，不提供按无效标处理
中控系统：

▲支持串口、I/O、RELAY、IR和视频矩阵等扩展子卡，扩展子卡支持混插和热插拔，热插拔恢复时间≤10S，主机背板采用千兆交换网络通信，实现各子卡之间的互联互通，更换板卡后无需重新配置即可恢复原始数据；(投标人提供CMA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测试报告并加盖制造商公章）

▲设备前面板内嵌分辨率不低于480x270的LCD彩色液晶屏，主界面支持设备IP地址显示，可实时检测接口状态、整机温度、CPU使用率、存储空间等，同时支持网络参数、COM参数、I/O参数、固件升级、工程导入导出等配置操作；(投标人提供CMA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测试报告并加盖制造商公章）

▲可编程智能中央控制系统软件需具有软件著作权证书；（投标人提供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生产厂商鲜章）

≥3年质保


